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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会决议。
3、本次股东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5月19日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26年 5月 19日上午 9:15一 9:25，9:30一 11:30和下午 13:00一 15:00；通过深圳
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6年5月19日上午9:15至2026年
5月19日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会议召开地点：广州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科学城香山路19号公司一楼
讲学厅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韦典含女士
6、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会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6年修订）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
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投票表决。出席本

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898人，代表股份457,568,544股，占上市公
司总股份的32.6032％。其中：

1、现场会议股东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 4人，代表股份数量 443,

909,004股，占公司总股份的31.6299％。具体如下：
股东广州广永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代表：韦典含女士，代表公司股份233,391,

995股
股东广州生物医药与健康产业投资有限公司代表：韦典含女士，代表公司股

份140,344,607股
股东广州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代表：韦典含女士，代表公司股份 70,172,

302股
股东：李爱霞女士，股份100股

2、网络投票情况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 894人，代表股份 13,659,540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9733％。
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中，中小投资者（指除上市公司

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股东以外的其
他股东）共895人，代表股份13,659,64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9733％。

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按照会议议程，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

通过了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455,816,40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

99.6171％；反对 1,413,586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
0.3089％；弃权 338,55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9,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0.0740％。

其中，中小投资者（指除上市公司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单独或者合计持
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1,907,501股，占
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7.1729％；反对1,413,586股，占出席
会议的有表决权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3486％；弃权 338,553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9,100股），占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4785％。

表决结果：本议案属于普通决议议案，经出席会议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东所持
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2、审议通过了《2025年度财务决算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455,803,80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

99.6143％；反对 1,433,686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
0.3133％；弃权 331,05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0.0724％。

其中，中小投资者（指除上市公司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单独或者合计持
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1,894,901股，占
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7.0806％；反对1,433,686股，占出席
会议的有表决权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4958％；弃权 331,053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1,000股），占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4236％。

表决结果：本议案属于普通决议议案，经出席会议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东所持
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3、审议通过了《2025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 455,808,00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

99.6152％；反对 1,422,986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
0.3110％；弃权 337,55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8,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0.0738％。

其中，中小投资者（指除上市公司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单独或者合计持
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1,899,101股，占
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7.1114％；反对1,422,986股，占出席
会议的有表决权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4174％；弃权 337,553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8,100股），占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4712％。

表决结果：本议案属于普通决议议案，经出席会议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东所持
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4、审议通过了《2025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455,774,88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

99.6080％；反对 1,537,386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
0.3360％；弃权 256,27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9,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0.0560％。

其中，中小投资者（指除上市公司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单独或者合计持
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1,865,981股，占
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6.8689％；反对1,537,386股，占出席
会议的有表决权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1.2550％；弃权 256,273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9,000股），占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8761％。

表决结果：本议案属于普通决议议案，经出席会议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东所持
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5、审议通过了《关于2026年度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452,489,82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

98.8901％；反对 4,802,763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
1.0496％；弃权275,95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1,66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0.0603％。

其中，中小投资者（指除上市公司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单独或者合计持
有上市公司 5%以上股份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8,580,924股，占
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2.8195％；反对4,802,763股，占出席
会议的有表决权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35.1602％；弃权 275,953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31,660股），占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0202％。

表决结果：本议案属于普通决议议案，经出席会议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东所持
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6、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6年
度财务审计机构和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452,555,54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
98.9044％；反对 4,757,02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
1.0396％；弃权255,97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78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0.0559％。

其中，中小投资者（指除上市公司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单独或者合计持
有上市公司 5%以上股份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8,646,638股，占
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3.3006％；反对4,757,029股，占出席
会议的有表决权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34.8254％；弃权 255,973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11,780股），占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8739％。

表决结果：本议案属于普通决议议案，经出席会议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东所持
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7、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经营范围并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455,922,21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

99.6402％；反对 1,369,586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
0.2993％；弃权276,747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3,55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0.0605％。

其中，中小投资者（指除上市公司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单独或者合计持
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2,013,307股，占
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7.9475％；反对1,369,586股，占出席
会议的有表决权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265％；弃权 276,747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23,554股），占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0260％。

表决结果：本议案属于特别决议议案，经出席会议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东所持
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会经北京市金杜（广州）律师事务所刘婷婷女士、李瑶女士见证，并

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见证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
《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
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载有广州达安基因股份有限公司与会董事签字的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
2、北京市金杜（广州）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广州达安基因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州达安基因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5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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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达安基因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不存在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召开时间：2026年5月19日（星期二）14:00
2、召开地点：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交通路68号聚杰微纤5楼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结合网络
4、召集人：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仲鸿天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

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
范性文件和《江苏聚杰微纤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一）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67人，代

表股份99,208,86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6.4916%。其中：通过现场投
票的股东 6人，代表股份 99,060,51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6.3922%。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61人，代表股份 148,35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94%。

（二）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表决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63

人，代表股份4,270,01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618%。其中：通过现
场投票的中小股东 2人，代表股份 4,121,66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7624%。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61人，代表股份 148,350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994%。

（三）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四）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三、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对以下议案进行了

表决：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99,197,36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84%；反

对 6,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70%；弃权 4,6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4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258,51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307%；反对 6,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616%；弃权 4,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77%。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99,197,36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84%；反

对 6,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70%；弃权 4,6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4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258,51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307%；反对 6,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616%；弃权 4,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77%。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99,197,36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84%；反

对 6,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70%；弃权 4,6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4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258,51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307%；反对 6,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616%；弃权 4,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77%。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99,197,06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81%；反

对 7,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73%；弃权 4,6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4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258,21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237%；反对 7,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686%；弃权 4,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77%。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2026年度董事薪酬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4,255,71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651%；反

对 9,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272%；弃权 4,6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07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255,71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651%；反对 9,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272%；弃权 4,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77%。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2026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提请股东会授权公司管理层根据 2026年度的具体审计要求和

审计范围，参照物价部门有关审计收费标准及结合本地区实际收费水平，与天健
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协商确定的财务审计费用为70万元，内部控制审
计费用10万元，共计80万元。

总表决情况：
同意99,197,36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84%；反

对 6,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70%；弃权 4,6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4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258,51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307%；反对 6,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616%；弃权 4,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77%。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99,195,06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61%；反

对 9,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98%；弃权 4,1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4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256,21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768%；反对 9,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272%；弃权4,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60%。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子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99,197,86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89%；反

对 6,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70%；弃权 4,1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4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259,01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424%；反对 6,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616%；弃权4,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60%。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99,197,36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84%；反

对 6,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70%；弃权 4,6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4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258,51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307%；反对 6,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616%；弃权 4,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77%。

（十）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4,258,51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307%；反

对 6,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616%；弃权 4,6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07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258,51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307%；反对 6,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616%；弃权 4,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77%。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
（二）见证律师姓名：华诗影、陈汉
（三）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上市公司股东会

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规范
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
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江苏聚杰微纤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2、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关于江苏聚杰微纤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江苏聚杰微纤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9日

证券代码：300819 证券简称：聚杰微纤 公告编号：2026-027

江苏聚杰微纤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2、本次股东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况；
3、本次股东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情况
1、本次股东会的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5月19日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6年 5月 19

日9:15-9:25，9:30-11:30和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6年 5月 19日

9:15-15:00。
2、会议召开地点：上海市长宁区福泉北路518号8座2楼公司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夏南先生（过半数董事共同推举）
6、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

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
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62人，代表股份53,938,1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33.2765％。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6人，代表股份36,929,9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22.7835％。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56人，代表股份17,008,2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10.4930％。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57人，代表股份17,445,100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10.7626％。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1人，代表股份436,9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2695％。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56人，代表股份17,008,2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10.4930％。
3、其他出席情况：
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和列席了本次会议，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律师列席和见证了本次会议，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三、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议案进行表决，审议通

过了如下议案：
1.00 关于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53,906,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20％；

反对31,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77％；弃权2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7,413,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206％；反对 31,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783％；弃权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1％。

本议案获得通过。
2.00关于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53,904,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383％；

反对33,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14％；弃权2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7,411,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091％；反对 33,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897％；弃权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1％。

本议案获得通过。

3.00关于公司未弥补亏损达到实收股本总额的三分之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53,898,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273％；

反对39,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23％；弃权2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7,405,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753％；反对 39,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236％；弃权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1％。

本议案获得通过。
4.00关于制定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53,904,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381％；

反对33,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14％；弃权3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7,411,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085％；反对 33,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897％；弃权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7％。

本议案获得通过。
5.00关于公司2026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7,475,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092％；

反对33,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90％；弃权3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7,411,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085％；反对 33,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897％；弃权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7％。

本议案夏青、上海赛赛投资有限公司、陈平作为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关联
股东合计回避表决股数为36,429,000股，本议案获得通过。

6.00关于聘请2026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53,906,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18％；

反对31,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77％；弃权3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7,413,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200％；反对 31,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783％；弃权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7％。

本议案获得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会经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律师张小龙、余蕾现场见证，并出具了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关于力盛云动（上海）体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
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
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以及会议召集人的资格均合法有
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
2、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关于力盛云动（上海）体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力盛云动（上海）体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五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002858 证券简称：力盛体育 公告编号：2026-026

力盛云动（上海）体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5月19日(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公司三楼会议室(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1,058

2,347,009,905

45.5295

注：公司表决权数量不含截至股权登记日公司已回购股份的数量(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陈新先生主持，会议召集和召开程

序、
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的表决方式和程序均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

程》
的有关规定。(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1、公司在任董事9人，列席7人，董事洪峰、独立董事王会娟因公未能出席本

次股东会。2、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罗畅列席了本次股东会。公司其他高管列席
了本次股东会。

二、议案审议情况(一)非累积投票议案1、议案名称：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297,529,757

比例（%）

97.8918

反对

票数

42,592,640

比例（%）

1.8148

弃权

票数

6,887,508

比例（%）

0.2934

2、议案名称：关于《未来三年（2026-2028年度）现金分红回报规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313,568,761

比例（%）

98.5752

反对

票数

31,065,054

比例（%）

1.3236

弃权

票数

2,376,090

比例（%）

0.1012

3、议案名称：2025年度利润分配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306,181,861

比例（%）

98.2604

反对

票数

37,886,454

比例（%）

1.6142

弃权

票数

2,941,590

比例（%）

0.1254

4、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305,769,008

比例（%）

98.2428

反对

票数

36,509,014

比例（%）

1.5556

弃权

票数

4,731,883

比例（%）

0.2016

5、议案名称：关于审议公司对外担保额度和审批权限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298,051,101

比例（%）

97.9140

反对

票数

45,692,984

比例（%）

1.9469

弃权

票数

3,265,820

比例（%）

0.1391

6、议案名称：关于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进行短期理财计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290,481,109

比例（%）

97.5915

反对

票数

53,491,406

比例（%）

2.2791

弃权

票数

3,037,390

比例（%）

0.1294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申请注册发行2026-2029年度债务融资工具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274,913,696

比例（%）

96.9282

反对

票数

63,884,948

比例（%）

2.7220

弃权

票数

8,211,261

比例（%）

0.3498

8、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董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292,960,275

比例（%）

97.6971

反对

票数

49,892,255

比例（%）

2.1258

弃权

票数

4,157,375

比例（%）

0.1771

9、议案名称：关于2026年度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292,616,050

比例（%）

97.6824

反对

票数

50,314,780

比例（%）

2.1438

弃权

票数

4,079,075

比例（%）

0.1738

10、议案名称：关于制订《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293,465,280

比例（%）

97.7186

反对

票数

49,350,480

比例（%）

2.1027

弃权

票数

4,194,145

比例（%）

0.1787

11、议案名称：关于2026年度公司开展商品期货及衍生品交易业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308,777,946

比例（%）

98.3710

反对

票数

33,797,744

比例（%）

1.4400

弃权

票数

4,434,215

比例（%）

0.1890

12、议案名称：关于2026年度公司开展外汇衍生品交易业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307,352,471

比例（%）

98.3103

反对

票数

36,150,544

比例（%）

1.5403

弃权

票数

3,506,890

比例（%）

0.1494

1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306,808,931

比例（%）

98.2871

反对

票数

35,822,244

比例（%）

1.5263

弃权

票数

4,378,730

比例（%）

0.1866

14、议案名称：关于拟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购买责任保险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295,764,057

比例（%）

97.8165

反对

票数

46,938,010

比例（%）

1.9999

弃权

票数

4,307,838

比例（%）

0.1836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股东分段情况

持股 5%以上普
通股股东

持 股 1%- 5% 普
通股股东

持股 1%以下普
通股股东

其中:市值 50 万
以下普通股股东

同意

票数

2,212,727,610

0

93,454,251

33,377,352

比例（%）

100.0000

0.0000

69.5953

84.1400

反对

票数

0

0

37,886,454

5,846,459

比例（%）

0.0000

0.0000

28.2140

14.7381

弃权

票数

0

0

2,941,590

444,990

比例（%）

0.0000

0.0000

2.1907

1.1219

市值 50 万以上
普通股股东

60,076,899 63.4971 32,039,995 33.8640 2,496,600 2.6389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

号

3

4

5

6

8

9

10

11

12

13

议案名称

2025年度利润分配议案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
议案

关于审议公司对外担保额
度和审批权限的议案

关于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进
行短期理财计划的议案

关于 2025 年度董事薪酬的
议案

关于2026年度董事、高级管
理人员薪酬方案的议案

关于制订《董事、高级管理
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关于 2026 年度公司开展商
品期货及衍生品交易业务
的议案

关于 2026 年度公司开展外
汇衍生品交易业务的议案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
案

同意

票数

68,640,390

68,227,537

60,509,630

52,939,638

55,418,804

55,074,579

55,923,809

71,236,475

69,811,000

69,267,460

比例（%）

62.7034

62.3262

55.2759

48.3606

50.6254

50.3109

51.0867

65.0749

63.7727

63.2762

反对

票数

37,886,454

36,509,014

45,692,984

53,491,406

49,892,255

50,314,780

49,350,480

33,797,744

36,150,544

35,822,244

比例（%）

34.6095

33.3512

41.7408

48.8647

45.5768

45.9628

45.0819

30.8744

33.0237

32.7238

弃权

票数

2,941,590

4,731,883

3,265,820

3,037,390

4,157,375

4,079,075

4,194,145

4,434,215

3,506,890

4,378,730

比例（%）

2.6871

4.3226

2.9833

2.7747

3.7978

3.7263

3.8314

4.0507

3.2036

4.0000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根据本次股东会审议的议案表决结果，本次股东会审议的议案均获得通

过。其中议案5、13为特别决议议案，由出席股东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
表决权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律师：金如意、周万鑫
(二)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

格、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
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会通过
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物产中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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